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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医疗联
合体建设规划（2018—2020 年）的通知

渝卫发〔2018〕8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计生委、两江新区社发局、万盛经开区卫

生计生局，各委属医疗机构，陆军军医大学各附属医院：

为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和医疗联合体的建设与发

展，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

做好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有关重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医发〔2018〕

28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全市实际，市卫生健康委制定了《重庆

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规划（2018—2020 年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18 年 12 月 28 日



—2—

重庆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规划（2018—2020 年）

全市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施以来，医疗联合体（以下简称“医

联体”）迅速发展，基层医疗服务薄弱的状况逐步改变，基本医

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明显提升。但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

也存在区域布局不合理、运行质量水平不高、监督管理不到位等

问题。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全市医联体建设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

32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有关重点工作的

通知》（国卫医发〔2018〕28 号）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结合全市

实际，制定本规划。

一、规划目标

统筹区域内医疗资源，根据医疗服务需求科学规划、布局医

联体。进一步明确各类医联体的功能定位和组建要求，充分调动

各级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逐步建成结构类型多样、资源

布局合理、片区服务明晰的医联体服务体系，推进医联体建设有

序发展，推动构建分级诊疗制度，实现发展方式由以治病为中心

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。

二、规划原则

（一）统筹规划。坚持政府主导，统筹规划，以城市医疗集

团（以下简称“医疗集团”）和医疗共同体（以下简称“医共体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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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重点，根据区域医疗资源结构布局和群众健康需求，按照业务

相关、优势互补、双向选择、持续发展等要求兼顾既往形成的合

作关系，统筹安排医疗机构组建医联体。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医

疗机构加入各类医联体。

（二）分片包段。网格化布局医联体，将医疗服务区域按照

医疗资源分布情况划分为若干个网格，每个网格有一个医疗集团

或者医共体负责。医疗集团和医共体为网格内居民提供疾病预

防、诊断、治疗、康复、护理等一体化、连续性服务。

（三）防治结合。建立牵头医院负总责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

分工负责、防治结合的工作机制。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、疾病治

疗和康复中的作用，发挥妇幼保健机构预防、保健和诊疗作用，

为网格内居民提供相应的卫生服务。

（四）加强监管。落实属地责任，强化行业监管，开展医联

体综合绩效评估，规范医联体日常管理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医

疗机构的医疗质量监管逐步转变为对医联体的医疗质量监管，提

升医联体内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。

三、规划内容

（一）医疗集团。

1.功能定位。由具备较强综合实力和辐射能力的医院牵头，

联合区县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院、专业康复机构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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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资源共享、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。在医联体内主要以人才共

享、检查互认、处方流动、服务衔接、专科共建、业务指导、科

研和项目协作等方式进行合作。

2.组建要求。牵头单位应当为市级医院或具备较强区域辐射

能力的三级医院；成员单位应当包含区县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机

构、护理院、专业康复机构中至少 2 类医疗机构。

3.规划布局。发挥部分市级医疗机构（重医附一院、重医附

二院、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院、重医附属永川医院、重医附属大

学城医院、市急救医疗中心、市职业病防治院、市十三院）和陆

军军医大学各附属医院（西南医院、新桥医院、大坪医院）的牵

头作用，网格化布局全市医疗集团。为落实军民融合发展的有关

要求，鼓励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重点与边远区县医院建立医联

体关系。市级医疗集团规划见附件 1。

（二）医疗共同体。

1.功能定位。医疗共同体主要在区县域内组建。重点探索以

区县级医院为龙头、乡镇卫生院为枢纽、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区

（县）乡一体化管理，与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效衔接。充分发挥区

县级医院的城乡纽带作用和区县域龙头作用，形成区县、乡、村

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，构建三级联动的区县域医疗服

务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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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组建要求。牵头单位可以为区县级综合医院、中医院或妇

幼保健院；成员单位应当包含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

生院，逐步将村级医疗机构纳入。

3.规划布局。医共体主要在区县域内组建，原则上以区县级

医院为牵头医院，将属地内所有乡镇卫生院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作为成员单位分别纳入各医共体。区域内偏远、贫困乡镇和

村级医疗机构由区县卫生健康委统筹，合理规划纳入医共体。区

县域医共体由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进行规划，在规划布

局时应当发挥区县级医院的牵头作用，充分考虑当地医疗资源布

局和流动情况，实现区县域内医共体服务的全覆盖，并按网格化

布局要求合理划分服务范围，为网格内居民提供疾病预防、诊断、

治疗、康复、护理等一体化、连续性医疗服务。除中医、妇幼等

专科服务为主的医联体外，应做到各服务网格内医联体的服务范

围不交叉、重叠。三级医院和康复、护理等慢性病医疗机构可以

跨网格提供服务，检查检验、消毒供应、特殊临床专科技术等可

以区域内资源共享。

（三）专科联盟。

1.功能定位。专科联盟可跨区域组建。根据不同区域医疗机

构优势专科资源，以若干所医疗机构特色专科技术力量为支撑，

以专科协作为纽带，组建区域间若干特色专科联盟，形成补位发

展模式，重点提升重大疾病救治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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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组建要求。跨省市专科联盟，牵头单位应当为具备较强专

科技术力量的三级甲等医院；牵头单位的该专科为国家级临床重

点专科或国家级重点学科，学科带头人为该专业中华医学会等国

家级学（协）会专科分会委员及以上成员；联盟至少覆盖 2 个及

以上省（直辖市）的医疗机构。市内专科联盟，牵头单位应当为

具备较强专科技术力量的三级医院；牵头单位的该专科为市级以

上临床重点专科或重点学科，专科带头人为该专业市级医学会副

主委及以上成员；联盟应当覆盖市内 20 家以上医疗机构，部分

市内唯一或紧缺学科专科联盟设置可适当放宽条件。

3.规划建设。重点推进肿瘤、心血管、脑血管、呼吸、感染

性疾病、重大传染病等重大疾病，以及儿科、妇科、产科、麻醉

科、病理科、精神科等短缺医疗资源的专科联盟建设。鼓励市内

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参与国家级和跨省市的专科联盟的组建。

（四）远程医疗协作网。

1.功能定位。通过远程医疗协作网由上级医院向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提供远程医疗、远程影像心电、远程教学、远程培训等服

务，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资源纵向流动，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

性和医疗服务整体效率。

2.组建要求。牵头单位应当为区县级以上医院，设有独立的

远程医疗协作管理机构和运行平台，可以提供远程医疗、远程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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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心电等诊疗服务，并能提供相关教学、培训服务；成员单位应

为满足远程医疗基本设施设备条件的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。

3.规划建设。远程医疗协作网建设应当重点面向基层、边远

和欠发达地区。鼓励各医疗集团、医疗共同体依托自身医联体建

设发展医联体内的远程医疗协作。鼓励市内医疗机构与国内高水

平医院建立远程医疗协作关系。2018 年底前，远程医疗覆盖所

有城市医疗集团和区县域医共体；2020 年底前，远程医疗覆盖

医联体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深入推进医联体建设是深化医改、构

建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内容，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，引

导公立医院主动帮扶基层、履行社会责任、彰显公益性的重要手

段。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医联体的规划建设工

作，进一步加强对医联体建设的统筹规划、政策配套、管理评估

和工作指导，促进各类医联体健康发展。要按照本规划的原则和

要求，以区县域医共体为重点，制定本辖区的医联体建设规划，

完成辖区内医联体网格化全覆盖，并请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前将

本辖区的医联体建设规划报送市卫生健康委。

（二）强化引导约束。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以制定实

施好医联体建设规划为契机，合理整合调配医疗资源，积极引导

相关医疗机构按照规划要求建设医联体。进一步规范各类医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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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命名，命名原则分别为“牵头医院名称+医疗集团”“牵头医

院名称+医疗共同体”“国家片区/重庆市+××专科联盟”“牵

头医院名称+远程医疗协作网”。各专科联盟的专科名称原则上

参照国家《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》命名。部队医院建立的医联

体的命名按部队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实施备案管理。实施医联体建设备案制管理，市级医

疗机构、陆军军医大学各附属医院牵头建立的各类医联体由牵头

医疗机构直接报市卫生健康委备案。区县级医疗机构牵头建立的

医联体报当地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。医联体备案主体为该

医联体的牵头医疗机构，于医联体成立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相关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。备案材料应包括重庆市医联体备案表

（附件 2）、医联体章程、协议书。

（四）加强日常管理。建立医联体工作综合评估制度，定期

对医联体工作开展评估，对评估结果差，不能承担医联体牵头任

务的医疗机构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适时予以更换调整。进一步

加强对医联体建设的统筹规划、政策配套、管理评估和工作指导，

促进各类医联体健康发展。各类医联体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要以

综合评估为导向，建立完善医联体组织管理和内部协作机制，保

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，完善双向转诊流程，发挥好各类医联体

的功能，更好地助推分级诊疗制度，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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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重庆市市级医疗集团规划表

2.重庆市医联体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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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重庆市市级医疗集团规划表 

 

序号 牵头医疗机构 成员医疗机构划定区域和类型（一） 成员医疗机构划定区域和类型（二） 

1 重医附一院 

渝北区、长寿区、綦江区、合川区、南川区、潼南区、梁平区、忠县、

酉阳县、城口县、万盛经开区区域内的区县级医院和部分民营医疗机

构，以及铜梁区人民医院、璧山区人民医院、大足区人民医院、荣昌

区人民医院。 

重医附一院（本部）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

理院、专业康复机构。 

2 重医附二院 
万州区、黔江区、奉节县、石柱县、巫山县、巫溪县、秀山县、彭水

县区域内的区县级医院和部分民营医疗机构。 
重医附二院（含江南院区）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

构、护理院、专业康复机构。 

3 市人民医院 

巴南区、涪陵区、开州区、云阳县、垫江县、丰都县区域内的区县级

医院和部分民营医疗机构，以及市第五人民医院、江津区第二人民医

院、渝北区中医院、潼南区中医院、南川区中医院、綦江区中医院、

万盛经开区中医院、忠县中医院、巫山县中医院、奉节县中医院。 

市人民医院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院、专

业康复机构。 

4 市中医院 区县级中医院。 市中医院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院、专业

康复机构。 

5 重医附属永川医院 
永川区区域内的区级医院和部分民营医疗机构，荣昌区、大足区、铜

梁区、璧山区除区人民医院以外的其他区级医院和部分民营医疗机构。 
重医附属永川医院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

院、专业康复机构。 

6 
重医附属大学 

城医院 
沙坪坝区区域内的部分民营医疗机构。 重医附属大学城医院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

理院、专业康复机构。 

7 市急救医疗中心 我市各急救医疗分中心，主城区各 120 急救网络医院。 
主城区区域内的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院、

专业康复机构。 

8 市职业病防治院 南岸区区域内的区级医院（不含市五院）和部分民营医疗机构。 市职业病防治院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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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康复机构。 

9 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九龙坡区区域内的部分民营医疗机构。 市十三院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院、专业

康复机构。 

10 西南医院 
江北区、两江新区区域内的区级医院和部分民营医疗机构，沙坪坝区

区域内区级医院。 
沙坪坝区区域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院、专

业康复机构。 

11 新桥医院 
九龙坡区、大渡口区、北碚区、武隆区区域内的区级医院和部分民营

医疗机构，沙坪坝区区域内区级医院。 
沙坪坝区区域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院、专

业康复机构。 

12 大坪医院 
渝中区、江津区区域内的区级医院（不含江津区二院）和部分民营医

疗机构。 
渝中区区域内的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护理院、

专业康复机构。 
 

注：上表各成员医疗机构的确定，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，由各牵头医疗机构与其所在的区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共同商议决定。为落实军民融

合发展的有关要求，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可在其规划区县基础上，与其他区县（重点是边远区县）医院建立医联体关系。



附件 2 

医联体建设备案表 

牵头医院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

组建的医联体名称  

医联体模式 

（请在□划√） 

□医疗集团     □医共体  

□专科联盟     □远程医疗协作网 

服务区域  

法人代表  联系电话  

医院性质 
□政府办医疗机构 

□社会办医疗机构 
医院等级  

行政级别  编制床位数  开放床位数  

全院职工数  医护人员数  管理人员数  

已拥有的 

重点专科 

名称 

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加入的成员 

单位 
 

 备注：医联体章程、协议书附本表后一并上报。


